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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珠海一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

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七期） 

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： 

珠海一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辅导对象、公司或“一微半导体”）

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。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金公司”）作为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

理办法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有关规定,以及中金公司于

2022 年 6 月 20 日与一微半导体签署的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。现就本

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: 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1、辅导工作小组成员 

中金公司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刘飞峙、于乐、艾雨、李义刚、谭亲广、田桂

宁、段琦、吴越，其中艾雨为组长。本辅导期，为加强辅导力量，新增吴越作为

辅导工作小组成员。 

2、参与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 

参与本期辅导工作的中介机构还包括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、普华永道中天

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。 

（二）接受辅导人员 

本辅导期内，接受辅导人员为发行人的全体董事（含独立董事）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%以上（含 5%）股份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。具体名单如下： 

序号 姓名 职务 

1 肖刚军 董事长、总经理 

2 姜新桥 董事、副总经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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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姓名 职务 

3 许登科 董事、副总经理 

4 黄明强 董事、副总经理 

5 何新宇 董事 

6 YEWEIGANG GREG（叶卫刚） 董事 ()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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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预期的辅导效果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（一）辅导过程中发现并提请辅导对象关注的问题 

辅导对象已建立了公司治理的相关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，并遵照执行，但仍

存在完善和提高的空间。辅导工作小组将继续积极协助完善公司制度体系，确保

公司制度体系的良好运行。 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1、确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

公司尚未确定明确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。辅导工作小组将协助公司合理确定

募投项目及投资规模，并督促公司完善募投项目可行性分析论证，尽快履行募投

项目所需的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或备案程序。 

2、经销收入占比较高 

公司存在经销收入占比较高的情况。辅导工作小组已初步获取公司经销收入

数据，通过管理层访谈、与可比公司经销数据对比等手段，分析判断公司采用经

销模式的合理性。后续辅导工作小组将按照监管关于经销模式的特殊核查要求，

通过走访、函证等手段，验证公司经销收入的真实性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下一阶段，中金公司辅导工作小组继续由刘飞峙、于乐、艾雨、李义刚、谭

亲广、田桂宁、段琦、吴越组成，其中艾雨为组长。辅导工作小组将根据国家有ַ艾ἠ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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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珠海一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

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七期）》之辅导机构签章页） 

 

 

 

辅导工作小组人员签名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刘飞峙                       艾  雨                     于  乐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李义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谭亲广                     田桂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段  琦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吴  越 

    

 

 

 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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